
关于《上海市崇明区空气重污染专项应急预
案 的草案解读

一、修订背景

2014年，崇明区根据《上海市空气重污染专项应急预案

》，首次制定《崇明县空气重污染应对工作方案》，建立了

本区空气重污染应对组织架构，明确了各成员单位职责、应

对程序以及管控措施要求。2014年以来，上海市启动重污染

预警共计25次，其中蓝色预警14次，黄色预警11次。近五年

，上海市重污染天气总体得到有效遏制，预警启动次数由原

来的每年4-6次下降至每年0-3次，2021年和2022年均未启动

预警。《预案》的实施有效降低了空气污染程度，减轻了空

气重污染对市民健康的影响。

按照生态环境部《关于进一步优化重污染天气预警机制

的指导意见》，为进一步完善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响应机制

，提升空气重污染应对能力，结合上海市实际，2024年市生

态环境局组织修订了《预案》。2024年1月，经市政府同意

（沪府办〔2024〕3号），市生态环境局印发制定《上海市

空气重污染专项应急预案》（沪环执法〔2024〕22号）。按

照市级工作要求，经区政府授权，由崇明区生态环境局牵头

启动新一版区级预案的制定工作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《上海市崇明区空气重污染专项应急预案》（草案）分

为7部分。第一部分为总则，包括编制目的、依据、适用范



围和工作原则；第二部分为组织体系，明确了领导机构、工

作机构、工作组成员单位及职责；第三部分为监测预警，明

确了空气污染物监测、预警分级、预警发布和预警响应；第

四部分为应急响应，包括信息报告与通报、响应措施、信息

公开、应急响应执行与监督、应急终止。其中响应措施明确

了不同预警等级下的响应分级、总体要求、Ⅲ级、Ⅱ级、Ⅰ

级响应措施，三级措施均明确了对应的公众健康防护提示、

建议性措施和强制性措施；第五部分为总结，规定了应急终

止后总结应急措施落实情况的要求；第六部分为应急保障，

包括人员与经费保障措施；第七部分为监督管理，明确了演

练、公众宣传、行政监管和预案管理等要求。

三、主要调整内容

（一）优化调整预警启动条件

根据生态环境部相关文件要求，市级《预案》将预警分

级标准由原来的“蓝-黄-橙-红”4 级预警调减为“黄-橙-

红”3 级预警，级别精简，预警启动门槛降低，不同级别预

警启动条件分别为：黄色预警：日 AQI＞200 或日 AQI＞150

持续 48 小时及以上时；橙色预警：日 AQI>200 持续 48 小时

及以上或日 AQI＞150 持续 72 小时及以上时；红色预警：日

AQI>200 持续 72 小时且日 AQI>300 持续 24 小时及以上时。

区级《预案》与市级《预案》保持一致。

（二）修改完善应急响应措施

市级《预案》进一步明确在黄色、橙色和红色预警期间，

分别对应启动Ⅲ级、Ⅱ级、Ⅰ级应急响应措施。对应急措施



的完善主要包括：一是明确了重点行业企业应当根据绩效分

级情况，落实差异化停限产和车辆管控措施。二是增加了“橙

色及以上预警期间，港口、物流（除民生保障类）等用车大

户停驶国四及以下排放标准重型柴油货车，工业企业厂区和

工业园区停用国二及以下排放标准燃油非道路移动机械”的

措施要求。三是增加了“清洁发电、绿色调度”“实施水上

交通分级管控”等措施。此外，禁止单壳船停泊和作业、严

禁农作物秸秆和废弃物露天焚烧等现行日常监管措施，不再

纳入《预案》。区级《预案》与市级《预案》保持一致。

（三）补充更新成员单位及职责

市级《预案》关于工作组成员单位和职责部分，新增了

市房屋管理局和华东能源监管局，并明确了市房屋管理局实

施拆房施工和房屋修缮工地落实扬尘管控措施、华东能源监

管局实施华东区域跨省电力应急调度监管工作等职责；增加

了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强市外清洁电力保障、市交通委关于

非道路移动机械管控、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关于工地应急

响应管理等相应职责。

按照市级《预案》的内容，区级《预案》新增了住房保

障局，并明确住房保障局实施拆房施工和房屋修缮工地落实

扬尘管控措施；增加区交通委关于非道路移动机械管控、区

建设管理委关于工地应急响应管理等相应职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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